广东培正学院期末统考监考调换申请表

	申请教师
	姓名
	
	所在学院
	

	
	工号
	
	联系方式
	

	替换教师
	姓名
	
	所在学院
	

	
	工号
	
	联系方式
	

	监考信息
	监考课程
	
	考试类型
	校级统考  院级统考

	
	监考时间
	
	监考地点
	

	调换原因:


申请教师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替换教师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日期:

	申请人所在学院意见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领导签字(盖章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
	教务处审核意见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签字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

说明：1.此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和调换人所在部门各一份，教务处一份，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调换监考须同时提交请假单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3.监考调换申请原则上应提前两个工作日交至教务处。
